    　学生校外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管理规定

 
为加强毕业班学生在毕业实习期间的管理工作，规范毕业实习工作程序，正确处理毕业实习与毕业生落实就业单位、教师校外联合科研等的关系，结合学部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1.本规定适用于学部本科在籍的各专业毕业班学生。
2.考虑毕业生落实就业单位和教师校外联合科研等因素,学部同意学生自行联系去校外单位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
3.去校外单位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人数各由学院据具体情况安排。
4.申请在校外单位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的学生必须已取得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可通过申请到校外实习和做毕业论文。
5.学生在校外单位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必须征得家长同意。学生要填写《学生校外毕业实习(设计)申请表》《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学生家长要在《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上签字。
6.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的学生，在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报告的同时，还要出具校外单位同意接受毕业实习邀请函或接收证明，经指导教师、所在专业辅导员、学院负责学生工作领导及主管教学院长同意签字后，学生所在学院(系)由论文指导教师负责指导该学生毕业论文。
7.被批准在校外单位做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的学生，要在实习开始前向学院(系)领导告知实习地点、联系人、联系方式;定期向校内指导教师汇报一次毕业实习进度和做毕业论文进度及实习地点的相关情况。须提交以下联系方式 ：
  （1）实习地点及实习学生的通信地址（写清楚邮编）
（2）实习单位负责人、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3）学生、家长（监护人）联系方式(固定电话、手机)
8.无正当理由或客观原因，造成本人在校外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终止或未完成任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结束时，如果未达到学校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的相关要求,不得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可与下届重修。
9.去校外做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的学生，费用自理。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学生离校期间的安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负责，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10.要填写《实习学生校外毕业实习(设计)申请表》（一式两份））、出具毕业实习邀请函或接收证明、《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一式两份）. 《实习学生校外毕业实习(设计)申请表》、《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学院和本人各执一份. 
11. 学院对拟批准在校外单位做毕业实习和做毕业论文的学生，将在学生离校前将校外学生毕业实习汇总表报教务处、学生处备案
12. 未经学院同意自行变更实习地点或不在规定时间与学院联系的，学院可通知实习单位及家长终止其在校外毕业实习，学部将取消其参加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可与下届重修。   
附:  1. 《学生校外毕业实习(设计)申请表》                    

     2. 《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   
                    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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